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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安办〔2020〕151号

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广东省住房和
城乡建设厅关于严格落实危险性较大的
分部分项工程“六不施工”要求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安全生产委员会：

为深刻吸取汕尾“10·8”建筑工程坍塌等多起较大事故的

惨痛教训，切实落实建设单位的首要责任和参建各方的主体责

任，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房屋市政工程中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

程（包括深基坑、高支模、起重吊装及起重机械安装拆卸、脚手

架、暗挖等工程，以下简称危大工程）安全管理，坚决防范和遏

制施工安全事故发生，现就危大工程管理提出“六不施工”要求，

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一、未落实前期保障措施不施工

建设单位必须依法提供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工程地质、水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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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质和工程周边环境等资料，必须在施工招标文件中列出危大工

程清单，要求施工企业在投标时补充完善危大工程清单并明确相

应的安全管理措施，必须按照施工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危大工程施

工技术措施费以及相应的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，保障危大工

程施工安全。

二、未编制专项施工方案、未按规定审批或论证方案、未按

方案落实有关措施不施工

危大工程必须依据现行相关标准规范并结合工程实际编制

专项施工方案，方案应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，方案编制人必须

是相关专业工程技术人员。专项施工方案必须经施工企业技术负

责人和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审批，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专项施

工方案必须组织专家论证。危大工程必须严格按照专项施工方案

组织施工，落实各项安全防护措施。高处作业施工必须按规定佩

戴安全带。

三、未进行安全技术交底不施工

危大工程施工前，项目管理技术人员必须向作业人员进行安

全技术交底，并由双方和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共同签字确

认。

四、未进行现场监督不施工

危大工程施工期间，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必须在施工现场履

职，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对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实

施情况进行现场监督，对未按照专项施工方案施工的，必须要求

立即整改，并及时报告项目负责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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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未进行第三方监测不施工

对于按照规定需要进行第三方监测的危大工程，建设单位必

须委托具有相应勘察资质的单位进行监测，发现异常时，建设单

位必须立即组织相关单位采取处置措施。

六、未经验收合格不施工

对于按照规定需要验收的危大工程必须经施工、监理企业组

织验收合格后方可进入下一道工序，参加验收的人员必须符合有

关规定要求，验收资料必须存档。



— 4 —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各地级以上市安委办、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，广州、深圳、

佛山、惠州、东莞、中山市交通运输局，佛山、东莞市轨道交通

局，广州、深圳、珠海、河源、东莞、中山、阳江、湛江、茂名

市水务局，清远市水利局，各有关单位。

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10 月 23 日印发

校对责任人：综合协调处孙兰军、苏旺胜


